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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人”的探索》

前言

1981年9月初，我从湖北省京山县来到山城重庆，来到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大学；我的身份也由一个在
家乡有“一亩三分地”的贫农家庭出身的“放牛娃”变成了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一个中国民法学西
南园里的“园丁”。我的学习、工作经历比较简单，几乎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或学院）”这几个字
：81年9月入校在法律系81级8班学习，87年7月毕业于学校的民法研究生班，后留校民法教研室工作至
今[在此期间，1992年2月至2000年8月在学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任学校培训中心主任（社会服务
部副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兼任校行政机关党总支书记、校友会筹备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我的
学术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民法研究生始到1992年初进入行政岗位前。这一阶段，我比
较专注于民事权利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和科技法学有关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进入上述学术领域，得益于
我的导师金平教授的指点和教诲。在民法研究生班学习时，金老师安排我们每人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
行一项社会调查。为完成作业，我走进了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当时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而生的技
术市场有了认识，并开始了系统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于1986年底完成了“重庆市技术市场考
察报告”一文。该文是当时国内系统研究技术市场问题的文章之一，后全文公开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7年第3期，并于1987年获“首届重庆市大学生优秀论文竞赛”特别优秀论
文奖和当年学校的研究生科研成果最高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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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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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启平，1964年4月生，湖北省京山县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
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民商法学）；先后获“重庆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首届中国
科学技术法学突出成就奖”、“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获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
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二次；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各一次。近年来，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近30篇，独著和合著
《专利制度研究》、《中国民法学》等著作；承担8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庆市软科学研究项目
课题，参与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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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篇一 “民法人”  诚信·公平·权利——“民法人”教学新理念的构建篇二 民事主体制度入门  论非法
人团体的法律地位  论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有限分离论之反思  论物权主体  民
事主体三十年回顾与展望篇三 物权制度拾贝  遗失物制度研究  遗失物与遗忘物的区分及其法律意义  
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完善我国房地产登记制度的实证思考  “最牛钉子户”事件引
发的法学及媒体责任思考  “小产权房”及其法律规制  《物权法》的作用及时代意义  论对抵押物第三
取得人的法律保护  拆迁的真正症结：补偿标准如何确定篇四 债权制度、继承制度探徽  不法原因给付
及其制度构建  不可抗力与合同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兼与罗万里先生商榷  “遗嘱执行人”初探篇五 
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耕耘  重庆市技术市场考察报告  论我国《技术合同法》的中国特色  论技术转
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试论技术合同法与相邻法律的关系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几个问题探讨  论平行进
口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专利制度中的优先权及内地与香港相关问题的协调研究  专利制度中的先用权问
题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和完善  论著作人身权的可转让性篇六 “‘5·12’汶川大地震”法律问
题思考  制定《四川汶川地震灾害灾民财产权利保护条例》的必要性和意义  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引发的
民事法律问题思考篇七 另一个讲台  承载着义务观和责任感去成就你们的人生和西政大的未来——
在2006届研究生毕业授位典礼上的发言  感谢与期盼——在2007届本科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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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篇一 “民法人”诚信·公平·权利——“民法人”教学新理念的构建一、民法人是讲诚实、守信用的
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即为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原则，也被称为“帝王条款”或“帝王原则”。所有参
与民事活动的人，应当诚实、守信，诚实待人，信守诺言，不实施任何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是诚实信
用原则的基本要求。这一原则，最能契合市场经济对人（或民事主体）的最一般要求，这也是为什么
诚实信用能从一个道德准则上升为各国民事立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有信用的市民环境中是不可能发展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社会，社会成
员相互间没有基本的诚信，即不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培养“民法人”，首先即应培养人的诚信素
质，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二、民法人是具有平等价值观和公平观念的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
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民事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
则，也是民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相区别的根本之所在。《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
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3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7条），
这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民法还以大量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将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
地位平等加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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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人"的探索》是西南民商学人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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